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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中名国成滨分审字[2026]第 0004 号

滨州市红十字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滨州市红十字会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

产负债表，2025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滨州市红十字会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5

年度的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

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滨州市红十字会，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

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

提供了基础。

三、滨州市红十字会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滨州市红十字会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

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

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滨州市红十字会负责评估其持续业务能力，披露与持续业

务活动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运营假设。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

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

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舞弊或

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

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的过程中，我们运用了职业判断，保持了职业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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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红十字会

2025 年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注明外，本附注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一、单位基本情况

滨州市红十字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3371600MB2307292Q；机构性质：群团；负责人：尹常智；机构地址：滨州市滨

城区新立河西路 555 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维

护人的尊严，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组织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

十字会法》，执行《中国红十字会章程》，指导县区红十字会开展工作，推动红

十字会各项工作的开展；（二）开展人道领域内的社区服务和社会公益活动，组

织开展群众性的应急救护培训，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助工作；（三）参与输血献

血工作，推动无偿献血;开展造血干细胞（骨髓）、器官、遗体捐献的动员、宣

传和数据储存、检索工作；（四）开展红十字会青少年活动；（五）宣传国际红

十字会和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六）完成市政

府交办和委托的其他工作。

二、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滨州市红十字会财务报表编制是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以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以上财务报表数据中的收入包含会员会费、境内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收入

和其他合法收入，不包含财政拨款收入。

按照国务院关于财政拨款预决算情况应在财政部门批复后及时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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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滨州市红十字会 2025 年度的财政拨款预算和决算将另行向社会公开，

因此，本财务报告不含财政拨款的收支情况。

三、遵循《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声明

本单位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发的《民间非营利组织

会计制度》，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滨州市红十字会 2025 年 12 月 31 日财务状况

以及 2025 年度业务活动成本和现金流量。

四、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说明

（一）会计年度

本单位采用公历年制，即公历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为一个会计年度。

（二）记账本位币

本单位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编制本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货币为人民

币。

（三）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滨州市红十字会会计核算采用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除特别说明的计价基

础外，均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

（四）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滨州市红十字会会计年度内涉及的外币收支业务，按业务发生当日的市场

汇价折合为人民币记账，年末对货币性项目按年末的市场汇率进行调整，由此

产生的汇兑损益，按用 途及性质计入当期费用。

（五）流动资产

1.货币资金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

2.短期投资是指本单位依法取得的，持有时间不超过1年(含1年)的投资。

3.应收及预付款项是指本单位在开展业务活动中形成的各项债权，包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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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票据、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应收款项和预付账款。

4.存货

(1)存货的分类

存货主要为捐赠物资及采购物资。

(2)存货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

存货在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价。受赠书画及纪念品等以名义金额计价。

(3)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认和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

生的成 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

值时，以取得的 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的影响。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

低于成 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

高于其可变现净 值的差额提取。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

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

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

额内予以转 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六）非流动资产

1.长期投资是指本单位依法取得的，持有时间超过 1 年(不含 1 年)的各种

股权 和债权性质的投资。

(1)长期股权投资

本单位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时按初始投资成本计价。对被投资单位没有控

制、共 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采用成本法核算；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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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控制和重大影 响的，采用权益法核算。

(2)长期债权投资

本单位长期债权投资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长期债权投

资应当按照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按期确认利息收入。长期债权投资的初始投资

成本与债券面 值之间的差额，在债券持续时间，按直线法于确认债券利息收

入时予以摊销。处置长 期债权投资时，实际取得的价款与投资账面价值的差

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3)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本单位期末，对长期投资逐项进行检查，按单项投资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

价值的 差额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2.在建工程是指本单位已经发生必要支出，但尚未完工交付使用的各种建

筑(包 括新建、改建、扩建、修缮等)和设备安装工程。

3.固定资产是指本单位持有的使用期限超过 1 年(不含 1 年),单位价值在

规定 标准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包括房屋及

构筑物、专用 设备、通用设备等。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是耐用时

间超过 1 年(不含 1 年) 的大批同类物资，应当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4.无形资产是指本单位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包括

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术等。

（七）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

1.短期借款是指本单位借入的期限在 1 年内(含 1 年)的各种借款。

2.应付及预收款项是指本单位在开展业务活动中发生的各项债务，包括应

付票据、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等应付款项和预收账款。

3.应付工资是指本单位应付未付的职工工资、津贴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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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缴款项是指本单位应缴未缴的各种款项。

5.长期借款是指本单位借入的期限超过 1 年(不含 1 年)的各种借款。

6.长期应付款是指本单位发生的偿还期限超过 1 年(不含 1 年)的应付款

项，主要指事业本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发生的应付租赁款。

（八）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

本单位的净资产是指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净资产按照其是否受到限

制，分为限定性净资产和非限定性净资产等。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

产提供 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用途限定，则由

此形成的净资产 为限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

产。

（九）收入

收入是指本单位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

者服务潜力的流入，收入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会费收入、提供服务收入、

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商品销售收入等主要业务活动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本财务报表反映的主要收入为捐赠收入、会费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本单位在确认收入时，区分交换交易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形成的收

入。

交换交易是指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所从事的交易，即当本单位取得资产、获

得服务 或者解除债务时，需要向交易对方支付等值或者大致等值的现金，或

者提供等值或者 大致等值的货物、服务等的交易。如按照等价交换原则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等均属于 交换交易。对于因交换交易所形成的商品销售收入，

在下列条件同时满足时予以确认：



滨州市红十字会财务报表附注

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滨州分所
第 12 页

(1)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2)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

品实施控制；

(3)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民间非营利组织；

(4)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

非交换交易是指除交换交易之外的交易。在非交换交易中，本单位取得资

产、获得服务或者解除债务时，不必向交易对方支付等值或者大致等值的现金，

或者提供等值或者大致等值的货物、服务等；或者本单位在对外提供货物、服

务等时，没有收到等值或者大致等值的现金、货物等。如捐赠、政府补助等属

于非交换交易。

对于因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1)与交换相关的经济利益或者服务潜力的资源能够流入民间非营利组织

并为其所控制，或者相关的债务能够得到解除；

(2)交换能够引起净资产增加；

(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一般情况下，对于无条件地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捐赠或政府补助收到时确

认收入；对于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取得捐赠资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

权时确认收入，但当本单位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政府补助

资产)或者相应金额的现时义务时，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同时确认一项负债和

费用。

接受捐赠的短期投资、存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的非货币

性资产，如果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据(如发票、报关单、有关协议等),本单位

按照凭据上标明的金额作为入账价值；如果凭据上标明的金额与受赠资产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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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相差较大，受赠资产以其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如果捐赠方没有提供有

关凭据，本单位以其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

本单位接受的劳务捐赠不确认捐赠收入，但在财务报表附注披露接受劳务

情况。

（十）成本或者费用

1.成本或者费用是指本单位开展业务及其他活动发生的资金耗费和损失。

2.本单位的成本或者费用包括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和其他

费用等。

业务活动成本是指本单位为了实现业务活动目标、开展项目活动或者提供

服务所 发生的费用。

管理费用是指本单位为组织和管理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筹资费用，是指本单位为筹集业务活动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为了

获得捐赠资产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应当计入当期费用的借款费用、汇兑损失(减

汇兑收益)等。为了获得捐赠资产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举办募款活动费、准备、

印刷和发放募款宣传资料费以及其他与募款或者争取捐赠资产有关的费用。

其他费用，是指本单位发生的、无法归属到上述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

或者筹 资费用中的费用，包括固定资产处置净损失、无形资产处置净损失等。

3.本单位开展多项业务活动或者属于业务活动、管理活动和筹资活动等共

同发生的，应当正确归集开展业务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数；无法直接归集的，

应当按照合理的方法在各项活动中进行分配。

本单位的经营支出与经营收入应当配比。

本单位的支出一般应当在实际支付时予以确认，并按照实际支付金额进行

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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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一）会计政策变更

本单位无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二）会计估计变更

本单位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三）重要前期差错更正

本单位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六、税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

的收入免缴企业所得税，但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七、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一）资产负债表有关项目注释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账面资产总额 4,547,568.22 元，其中流动资产

4,546,319.05 元，占资产总额的 99.97%，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存货等；非流动

资 1,249.17 元，占资产总额 0.03%，主要包括固定资产。

主要科目列示如下：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4,540,319.05 元，其中：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现金 3,034.12

银行存款 4,537,284.93

合计 4,540,319.05

2.存货：期末余额 6,000.00 元，全部为山东金达警用装备有限公司 2025 年

捐赠的 100 套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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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固定资产：期末余额 1,249.17 元，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一、资产原值

通用设备 7,718.00

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9,550.00

小计 17,268.00

二、累计折旧

通用设备 6,468.83

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9,550.00

小计 16,018.83

三、账面价值

通用设备 1,249.17

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小计 1,249.17

（二）负债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无负债。

（三）净资产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账面净资产 4,547,568.22 元，其中：

1.非限定性净资产：期末余额 4,259,316.06 元，增减变动情况如下：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4,543,798.09 284,482.03 4,259,316.06

2.限定性净资产：期末余额 288,252.16 元，增减变动情况如下：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227,691.93 60,560.23 288,252.16

（四）收支情况

2025 年度收入总额 3,887,697.14 元，支出总额 4,111,618.9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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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本期发生额 3,887,697.14 元，其中：

收入项目 本期发生额

捐赠收入 1,846,890.14

会费收入 84,732.00

上级拨款收入 1,956,075.00

合计 3,887,697.14

2.业务活动成本：本期发生额 4,118,107.31 元，其中：

支出项目 本期发生额

捐赠支出 2,019,873.80

上级拨款支出 2,091,287.41

会费支出 6,946.10

合计 4,118,107.31

3.筹资费用：本期发生额-6,488.37 元，全部为银行存款利息及手续费。

八、接受捐赠物资情况

2025 年度滨州市红十字会接收人道救助等捐赠物资 144 件，估价约 33.8 万

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放 44 件。具体见滨州市红十字会 2025 年度接收

物资捐赠明细表。

九、2025 年度捐赠项目收支情况

滨州市红十字会 2025 年度社会捐赠项目收支情况具体见下表：

收入类 本年累计数 支出类 本年累计数

捐赠收入总计 1,846,890.14 捐赠支出总计 2,019,873.80

一、捐款收入合计 1,508,930.14 一、捐款支出合计 1,687,913.80

一般捐款 713,930.14 一般捐款支出：

送温暖资金 149,504.00

眼底病光明工程 198,697.80

生命接力 136,000.00

甘霖计划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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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 30,000.00 助学 30,000.00

AED 269,802.00

应急救护培训捐款 40,000.00 应急救护培训捐款 41,040.94

项目支持费 12,000.00

红十字事业 204,869.06

蓝天救援队 620,000.00 蓝天救援队 600,000.00

三大捐献 100,000.00 三大捐献 26,000.00

西藏地震 5,000.00 西藏地震 5,000.00

二、捐赠物资收入合计 337,960.00 二、捐赠物资支出 331,960.00

感统量化训练器
31,960.00

感统量化训练器
31,960.00

静态专注训练器 静态专注训练器

服装 6,000.00

AED 300,000.00 AED 300,000.00

滨州市红十字会 2025 年度上级补助项目收支情况具体见下表：

收入类 本年累计数 支出类 本年累计数

上级补助收入总计 1,956,075.00 上级补助支出总计 2,091,287.41

造干捐献服务补助 18,000.00 造干捐献服务补助 6,538.00

造干采集费 32,670.00

志愿者保留项目 25,942.50 志愿者保留项目 28,565.00

爱眼护眼工程 62,636.50 爱眼护眼工程 62,636.50

入库志愿者招募费 73,920.00

博爱卫生站 999,000.00 博爱卫生站 972,000.00

博爱家园 188,200.00 博爱家园 188,200.00

应急救援北部协作

区综合演练资金
570,000.00

应急救援北部协作

区综合演练资金
540,001.91

志愿服务经费 5,000.00

博爱齐鲁行 12,676.00 博爱齐鲁行 260,676.00

家庭温暖箱 700.00

十、2025 年度大额捐赠收入



滨州市红十字会财务报表附注

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滨州分所
第 18 页

滨州市红十字会 2025 年度大额捐赠收入情况如下：

序号 捐赠方名称 捐赠金额

1 山东新东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00,000.00

2 山东慈福公益基金会 200,000.00

3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000.00

合计 900,000.00

十一、捐赠人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

无。

十二、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无。

十三、受托代理交易情况

无。

十四、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

无。

十五、接收劳务捐赠情况

无。

十六、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无。

十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报告及附注仅用于滨州市红十字会向山东省红十字会提报 2025 年度捐赠

收支情况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用于其他用途产生的后果及影响与本会计师

事务所无关。

滨州市红十字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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